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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为帮助投资者充分了解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

相关规则，深交所投教中心特别推出创业板改革系列解读文章，

本文主要介绍注册制下创业板发行上市条件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

注。

1.深交所创业板施行注册制后，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

上市条件是什么？

发行人申请在创业板上市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一是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；

二是发行后股本总额不低于 3000 万元；

三是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以上；公司股本总

额超过 4 亿元的，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0%以上；

四是市值及财务指标符合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标准（关

于一般企业、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企业、红筹企业等具体的市

值及财务指标详见本文问题 2、问题 3、问题 4）；

五是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上市条件。

红筹企业发行股票的，上述第二项调整为发行后的股份总数不低

于 3000 万股，上述第三项调整为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

总数的 25%以上；公司股份总数超过 4 亿股的，公开发行股份的

比例为 10%以上。红筹企业发行存托凭证的，上述第二项调整为



发行后的存托凭证总份数不低于 3000 万份，上述第三项调整为

公开发行的存托凭证对应基础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%以

上；发行后的存托凭证总份数超过 4亿份的，公开发行存托凭证

对应基础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10%以上。

2.一般企业在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在市值和财务指标方面

需满足哪些条件？

根据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发行人为境内企业且不存在表决

权差异安排的，市值及财务指标应当至少符合下列标准中的一

项：

（一）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，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 万元；

（二）预计市值不低于 10 亿元，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

入不低于 1 亿元；

（三）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 3

亿元。

3.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发行人在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，其

市值和财务指标需满足哪些条件？

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，市值及财务指标应当至少符合下

列标准中的一项：

一是预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；

二是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，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

不低于 5 亿元。



4.红筹企业股票或存托凭证在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，其市值

和财务指标需符合哪些条件？

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

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且最近一年净利润

为正的红筹企业，可以申请其股票或存托凭证在创业板上市。

营业收入快速增长，拥有自主研发、国际领先技术，同行业竞争

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尚未在境外上市红筹企业，市值及财务指

标应当至少符合下列标准中的一项：

一是预计市值不低于 100 亿元，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；

二是预计市值不低于 50 亿元，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

不低于 5 亿元。

处于研发阶段的红筹企业和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重要意

义的红筹企业，不适用“营业收入快速增长”的规定。

（免责声明：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，不构成投资建

议。投资者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

信息准确可靠，但并不对其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

证，对因使用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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